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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宁县房屋征收房屋中心

关于预决算公开管理办法的通知

为进一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，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关于

印发福建省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》闽财预〔2017〕38 号

的要求，现就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通知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精神，进一步推进

预决算公开工作，建立健全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《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

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闽委办发（2016）22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各预算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部门预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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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公开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认真做好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。

二、预决算公开的原则

（一）积极公开。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除涉及

国家秘密的信息外，不得少公开、不公开应当公开的事项，保

证公开内容全面、真实、完整；

（二）强化责任。坚持谁主管、谁公开、谁负责，各部门

各单位应当切实履行职责，依法主动公开预决算信息；

（三）促进改革。以公开为抓手，通过预决算公开促进财

税体制改革和其他相关领域改革，促进财税政策落实，促进财

政管理规范，促进政府效能提高；

（四）同步推进。保持上下联动、部门同步，规范全县各

级各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。

三、预决算公开职责

泰宁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预决算由泰宁县城乡建设和交通

运输局负责公开。除涉密信息外，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应主动、

及时向社会公开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本单位预

算、决算及报表等预决算信息。

泰宁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已经制定本部门预决算公开的规

定，并及时将预决算公开情况报送本级财政部门。

四、预决算公开时间

部门预决算应当在本级财政部门批复后 20 日内向社会公

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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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

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为本级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决算

及报表，包括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，公开表

如下：

（一）收支预算总表；

（二）收入预算总表；

（三）支出预算总表；

（四）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；

（五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表；

（六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预算表；

（七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表；

（八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分类情况表；

（九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情况表；

（十）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表；

对属于公开范围的部门预决算报表，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

列出空表并说明。

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分类情况表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类级科

目，其中：基本支出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。一般公共

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按“因公出国（境）费”、“公务用车

购置及运行费”、“公务接待费”公开，其中，“公务用车购置及

运行费”应当细化到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、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

两个项目。公开的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应当说明因公出国（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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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；

公开的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应当说明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及人

数，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，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、人数等

情况。

泰宁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公开预决算表的同时，应当一并

公开预算说明、部门的职责、机构设置、预决算收支增减变化、

机关运行经费安排、政府采购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、预算绩效

等情况的说明，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。

“预算绩效”情况应当结合工作进展推进预算绩效信息公

开，逐步在部门预算中公开部门和单位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

标，在部门决算中公开主要民生项目和重点支出项目的绩效评

价结果。

六、预决算公开方式

泰宁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预决算公开

专栏上集中公开。编制目录，对公开内容进行分类、分级，方

便公众查阅和监督。

泰宁县房屋征收房屋中心

2025 年 1 月 24 日

泰宁县房屋征收房屋中心 2025年1月24日印发


